南京医科大学2019年免试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招生简章
   一、学校概况

        南京医科大学是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江苏省政府共建医学院校，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江苏省属重点院校。

        学校创办于1934年，时名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是全国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国内较早开展研究生教育的高等学府之一。学校设有19个学院（包含康达学院），在江苏、上海、浙江等地拥有23所附属医院和50多所教学医院。学校设有26个本科专业和3个“5+3”本硕一体化专业。目前，在校生总数为1.7万多人，已形成从本科生、研究生到博士后，从全日制到成人教育、留学生教育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体系。

        学校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覆盖医、理、工、管、法、教、文等7个学科门类，拥有一批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在全国54所参评高校中获评A+等级。临床医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神经科学与行为学、药理学和毒理学、免疫学、社会科学总论7个学科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药学、护理学是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学校通过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得到8年最长认证周期。2018年，学校获得295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项目数位居独立设置医科大学第1位。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医学院外籍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组成的教师队伍师德高尚，学识渊博。全校建有一批国家级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特色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得到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广泛赞誉。学校的招生和就业工作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在江苏省毕业生年度质量报告中各项指标均位居前列。

        学校广泛开展对外交流活动，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日本等国家和台湾、香港地区的医学院校或科研机构建立了双边合作、学术交流关系。学校高度重视港澳台侨学生培养工作，2002年至今已招收华侨及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优秀学子两百余人，现有在校港澳台侨本科生103人。

        二、对申请者要求

        1.品行端正，身体健康；

        2.持有合法有效的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

        3.持有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

        4.参加2019年台湾地区“学测”并获得相应成绩的高中毕业生。

        三、招生专业及具体学测成绩要求
四、申请时间及方式

        申请人须在2019年5月10日前，将申请材料的彩色扫描件（影印本）发送至gatzs@njmu.edu.cn（无需另行邮寄纸质申请材料），电子邮件标题为“2019年台湾学测生***（姓名）申请材料”，申请材料包括：

        1.南京医科大学2019年免试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入学申请表(见附件1，必须同时发送word版本和学生本人签名后的PDF扫描件)；

        2.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

        3.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

        4.往届高中毕业生提交高中毕业证书；应届高中毕业生提交就读学校开具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预毕业证明（注明学籍号）；

        5.2019年“学测”成绩通知单（含报名序号或准考证号）；

        6.高中阶段所有成绩单及获奖证明；

        7.近期免冠证件照电子版（JPG格式，文件命名“2019年台湾学测生***”）；

        8.医院或体检中心出具的身体健康证明（常规体检项目）；

        9.当地警察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10.其它能够体现申请者能力水平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考核及录取

        1.学校根据申请人报名材料进行初选，在2019年5月份通知初选合格的申请人到校面试。

        2.学校结合申请材料及面试结果，择优录取。

        3.学校确认录取名单并报送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办公室（简称联招办）审核后，于2019年7月份以快递方式将《南京医科大学录取通知书》等材料寄送录取学生本人。

        六、入学相关要求

        1.录取学生须持《南京医科大学录取通知书》并按照通知书上指定时间到校报到注册，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须提前向学校请假并获准。在规定时间内未经批准而未报到注册者，学校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2.入学报到时，录取学生须提供所有“申请材料（含附件）”原件。学校将核查学生入学资格并组织新生体检。凡不符合录取条件或弄虚作假者，学校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七、有关说明

        1.学校通过南京医科大学官网http://www.njmu.edu.cn“通知公告”栏目发布本次招生信息，包括面试信息及最终录取名单。

        2.各专业具体招生人数视申请者人数和水平确定。

        3.各招生专业介绍请访问  http://zs.njmu.edu.cn/3430/list2.htm。

        4.港澳台侨学生与内地（祖国大陆）学生同住、同班上课。

        5.港澳台侨学生与内地（祖国大陆）相同专业学生的各项收费标准一致。

        6.港澳台侨学生在读期间可根据自身表现申请教育部、江苏省及南京医科大学相关奖学金。

        7.本招生简章由南京医科大学港澳台办公室负责解释。

        八、联系方式

        1.咨询部门：南京医科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学工办

        2.咨询电话：+86-25-86868139 沈老师； +86-25-86868375 姜老师

        3.邮箱：gatzs@njmu.edu.cn

        4.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龙眠大道101号（邮编211166）

       附件1：南京医科大学2019年免试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入学申请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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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njmu.edu.cn/2019/0220/c607a143147/page.htm

